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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1、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确立了双方合作伙伴关系，为双方推进

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，但具体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、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，不涉及具体金额，本协议的签署

预计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 

为充分发挥双方各自优势，强强联合推动氢能源的进一步发展，山西美锦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乙方”、“美锦能源”）与京能集团旗

下的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能科技”、“甲方”）双方以未来长

期战略合作为目标，在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于2020年10月22日签署了《战

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协议主要内容为在公司开发的广东、山西、山东、浙江、内

蒙古等地投资建设智慧综合能源示范项目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签

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已按公司相

关规章制度的要求，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。  

二、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101176101M 

类型: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

注册资本：5436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6年4月5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海滨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北里23号院蓝慧大厦六层 



业务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；经济贸

易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；投资咨询；投资管理；销售五金交电、仪器仪表、机械

设备；热力供应；技术检测；太阳能发电；电力供应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电力供应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

的经营活动。） 

股权结构：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%。 

截至目前，京能科技与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均不存在关联

关系。 

经查询，京能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信用状况良好。 

三、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甲方发挥在能源保障方面的首都国企品牌优势和投融资能力强、综合

能源多业务协同发展等优势，在乙方开发的广东、山西、山东、浙江、内蒙古等

（包括但不限于）组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管理平台、建设氢能产业园区（小

镇）建设分布式光伏（风电）、清洁能源供热、绿电制氢、固定式氢能冷热电联

供等智慧综合能源示范项目，助力乙方打造国内（国际）领先的绿色、低碳氢能

产业园区。 

（二）乙方发挥现有煤化工制氢能力及氢能全产业链资源优势，为合作项目

提供优质的氢气资源及应用场景。 

（三）甲乙结合各自优势成立合资公司，以合资公司为平台合作开发氢能，

推动氢能“制、储、运、加、用”全场景发展。 

（四）甲方研究参与美锦能源定增及基金项目可行性，甲乙方研究以合资公

司参与氢能产业各类公司股权投资及基金项目可行性，并探讨在资本层面开展其

它更深层次合作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双方将立足公司在氢能产业链和区域上的

布局优势，结合京能科技资源、资本以及综合能源多业务协同发展优势，成立合

资公司，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。合资公司致力于成为一流的综合能源服务商

，将以氢能开发为基础，结合分布式光伏、清洁能源供热、绿电制氢、固定式氢

能冷热电联供等，推动氢能多场景发展。 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e938830fef075d80730ca0182ea90ad3.html


本次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具体金额，预计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

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协议的签署仅为双方后续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，目前双方正式的合作

方案、出资金额等事项尚在进一步协商筹划过程中，未来双方达成正式合作协议

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，且相关方案尚需经过双方主管部门审批，后续方案的实施

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，根据合作的

具体进展情况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（1）2019年3月23日，公司与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签署《美锦能源氢能汽车产业园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约定在嘉兴市秀洲区投资建设

美锦氢能汽车产业园。根据产业需求，原在嘉兴规划的产业园项目落地区域从嘉

兴市秀洲区调整为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所在的港区。公司全资子公司美

锦能源（浙江）有限公司与广东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、浙江氢城景瑞氢能科技

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了美锦国鸿（浙江）氢能科技有限公司，负责在嘉兴港区投资

建设美锦国鸿嘉兴氢动力科技项目。 

（2）2019年4月29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公司与国鸿氢能签订投资框架协议

的公告》,目前公司持有国鸿氢能9.033%股权，并已完成工商登记。 

（3）2019年6月29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与青岛市工信局和西海岸新区管委

会签署<合作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。目前，公司先后设立了青岛美锦新能源汽车制

造有限公司、青岛美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实施。 

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。 

2、2020年3月2日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和董事、监事、

高管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》，公司监事杨俊琴女士于2020年9月18日减持公司

股票1,710股，除此之外，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其他董监高在本《

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签订前三个月内持有公司股票情况未发生变化。未来三个月

内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、持股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

况。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也未收到上述主体拟在未来三个月内通过二级市



场集中竞价方式进行股份减持的通知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与京能科技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 

 

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10月23日       


